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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露交易

收購機器

收購機器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交易時段後），賣方、代理及終端用

戶（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採購合約，據此，賣方同意以代價6.5
百萬歐元（相當於約59.6百萬港元）出售機器，以供終端用戶使用。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

超過5%但低於25%，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

市規則第14章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收購事項須待多項條件獲達成後，方

告完成，故收購事項未必一定落實完成。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

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 1 –



緒言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交易時段後），賣方、代理及終端用戶

（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訂立採購合約，據此，賣方同意以代價 6.5百
萬歐元（相當於約 59.6百萬港元）出售機器，以供終端用戶使用。此外，於二

零二一年八月二十日，代理與終端用戶訂立代理協議，據此，代理將擔任終

端用戶之代理，並負責協助終端用戶處理與收購事項及機器裝運有關之事

宜。終端用戶須向代理支付9,750歐元（相當於約0.1百萬港元）作為代理費。

採購合約

採購合約之條款概要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訂約方： (i) 賣方；

(ii) 代理；及

(iii) 終端用戶。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賣

方、代理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

標的事項： 根據採購合約，賣方同意出售機器，以供終端用戶使

用。

條件： 收購事項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賣方已

根據採購合約收訖代價； (ii)賣方已收到終端用戶簽署

之設計審查證書；及 (iii)賣方已收到終端用戶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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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及終端用戶須負責申請終端用戶證書。倘賣方尚

未收到終端用戶證書，及╱或倘有關當局於下文「裝運

日期」一節所述預期裝運日期起計兩星期內尚未發出有

關機器之相關許可證，則裝運日期可能相應延後。倘

賣方於收到終端用戶證書日期起計 180日內並無發出有

關機器之相關許可證，則訂約方須重新磋商採購合約

之條款及條件，或賣方有權終止採購合約，而毋須向

代理及終端用戶承擔任何責任。

代價： 採購合約項下代價為 6.5百萬歐元（相當於約59.6百萬港

元），須於裝運日期前支付，乃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

業條款釐定，並已計及機器之現行市價及機器之功

能。

代價將由根據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之

公佈「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所載用途，用作採購機器及

設備之配售事項所得款項淨額撥付。

裝運日期： 待達成上述條件後，機器之預期裝運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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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之原因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於中國從事半導體產品（包括LED燈珠、LED照明產品及快速充電

產品）的設計、開發、製造、分包服務及銷售。鑑於本集團有關進一步發展

其業務之長期戰略，董事認為，收購事項將使本集團得以擴大其產能，並繼

續進行研發以多元化發展本集團產品組合，從而提高股東價值。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認為，採購合約乃經公平磋商後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
其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有關收購事項之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

過5%但低於25%，故收購事項構成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

則第14章項下之通知及公佈規定。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收購事項須待多項條件獲達成後，方告

完成，故收購事項未必一定落實完成。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

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採購合約收購機器

「代理」 指 蘇美達國際技術貿易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

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機電設備進口及供應鏈組

織與整合。據董事所知，於本公佈日期，代理

由 (i)蘇美達股份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

及上市之公司）間接擁有 35%權益；及 (ii)江蘇蘇

美達集團有限公司工會擁有65%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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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HongGuang Lighting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宏
光照明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6908）

「代價」 指 收購事項之代價6.5百萬歐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終端用戶」 指 徐州金沙江半導體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立之

有限公司，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終端用戶證書」 指 代理及終端用戶將按賣方所指示形式申請之終端

用戶證書

「歐元」 指 歐盟法定貨幣歐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且並非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

市規則）之第三方

「LED」 指 發光二極管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機器」 指 根據採購合約將採購製造電子產品之機器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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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合約」 指 賣方、代理及終端用戶就收購事項所訂立日期為

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之採購合約及補充合約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賣方」 指 AIXTRON SE，一間於德國註冊成立及上市之公

司，主要從事生產機器

「%」 指 百分比

* 僅供識別

承董事會命

宏光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趙奕文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趙奕文先生、林啟建先生及陳永健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寧國

博士及趙桂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偉誠教授、胡永權先生，銅紫荊星章及陳仲戟

先生。

本公佈之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就本公佈而言，歐元兌港元乃根據 1歐元兌 9.17港元之匯率換算。概不表示有關款項曾經或

可以按該匯率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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